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

原      告  李君男

被      告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訴訟代理人  陳郢輝

            陳俊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參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新臺幣參

仟元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臺

北市士林區，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1日，在臺北市士林區

大東路小北街路口圓環處，搭乘被告所營運之車牌號碼000-

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上車後正準備

入座之際，系爭車輛駕駛卻未等待原告坐穩，逕行啟動後，

又大幅度轉彎，後猛然緊急煞車，致使原告向車頭方向跌

倒，並撞擊系爭車輛內前排椅子堅硬部分（下稱本件事

故），隨即趴落在地，無法動彈；經醫師診斷後，原告受有

右側鎖骨骨折、右肩鎖關節半脫位等傷害，且因上揭傷害之

故，原告受傷部位形狀永遠不平整，原告亦因而右手活動能

力變差、容易僵硬酸痛，且手腕的位置和角度偏離正常，右

手永久無法提重物；原告為治療上揭傷害，需購買活化細胞

及補鈣保養品，共支出新臺幣（下同）88,939元，另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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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治療，預計費用為90,000元，又原告因上揭傷害生活有

諸多不便，並因本件事故受有永久性傷害，精神上亦受到極

大折磨，並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語，爰依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78,93

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三、被告則以：

（一）經調閱系爭車輛車內之行車紀錄器確認，本件事故發生

時，系爭車輛駕駛即訴外人王國華（下稱王國華）之駕駛

行為並無任何過失存在，而原告上車後，左手手提塑膠

袋、右手手持雨傘及手機，並於車輛啟動後未能緊握扶桿

而於車內進行移動，適逢系爭車輛行經無號誌之行人穿越

道且遇有行人通行，系爭車輛方停車禮讓行人先行，於此

同時原告面向車尾方向站立，無法眼見車前狀況，因而發

生跌倒事故，當無法歸責於系爭車輛之駕駛王國華，被告

自無庸負擔賠償責任。

（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其就診時間距離本件事故發生

之時，相隔近2個月期間，則原告所稱之傷勢，是否因本

件事故所致，係有所疑問；又原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並

無詳細醫療費用收據，且其所主張之活化細胞及補鈣保養

品分用，亦未經醫囑提及，而推拿治療又非我國醫師法及

醫療法所規範之醫療行為，故原告主張上開費用，當非必

要。再者，原告相關主張不明，無法證明其所受損害情形

為核，自無從請求精神慰撫金。

（三）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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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依此，駕駛

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使用中所致之損害，雖負有推定過失責

任，但此等推定僅是就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要件進行舉證

責任之倒置，改由駕駛人就其無故意、過失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故若依駕駛人於訴訟上之舉證，足認其已盡相當之

注意義務而無過失者，仍可免於損害賠償之責。

（二）經查，原告於上揭時地搭乘系爭車輛，因系爭車輛駕駛王

國華煞車之行為，而致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

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現場照片在卷可參

（見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3

至79、83至85頁），並有被告所提之系爭車輛車內行車紀

錄器影像光碟可證，復兩造亦均未爭執原告確有因系爭車

輛駕駛王國華煞車之行為摔倒等節，是此部分之事實，首

堪認定。然關於當時具體行車狀況，經本院當庭勘驗系爭

車輛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略以：檔名「五格影

片」之畫面，於播放時間（下同）00：00至00：06間，編

號0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開始啟動，並繞著圓環前行，編號

04畫面可見原告刷卡後往座位方向移動，並站在座位旁之

走道上，且雙手拿著東西，於00：07時，編號02畫面可見

大東路上有一行人突然由左至右跨越大東路，此時系爭車

輛則煞車，原告則往前摔倒，系爭車輛因此停下。又檔名

「單格影片」之畫面，於00：00至00：04間，原告從投幣

箱走至座位旁，此時原告右手持手機及雨傘，左手則握著

在座位旁邊握把，並提著一袋東西，當時原告身體仍站在

走道上，僅側身欲入座，而從系爭車輛車窗可知此時系爭

車輛正在行駛中，於00：05時，因系爭車輛煞車，原告側

身往車前摔倒，背部撞擊零錢箱，而此時原告旁坐著1名

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晃動，隨即系爭車輛完全停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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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2頁），依

上開勘驗結果所示，系爭車輛起駛後原告尚未坐定座位，

且雙手持有物品站在走道上，並未目視系爭車輛前方動

態，而此時突有行人跨越大東路，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則

煞車並禮讓行人通行，此實屬正常行車操作行為，復從畫

面中可見當時坐在系爭車輛內之1名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

往前晃動之情事，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緊急煞車等節，

自無相關事證佐證。而既無證據可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

係驟然急煞之情形，則無論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放開油

門使車輛減速，甚至進而施加適當之煞車力道，毋寧是為

禮讓行人之遵守交通規則行駛之正常駕駛行為，自難認有

何過失可言。況市區公車因交通號誌或其他路況，行駛過

程難免頻繁加速、減速，應為公眾所普遍認識，臺北市各

路線公車上亦有標示「請緊握扶手，待車輛停妥再行移

動」或相同意涵之警語，然原告搭乘系爭車輛時雙手持有

物品，雖有握住座位旁之握把，然此時系爭車輛正在行

駛，原告卻未注意車前狀況，並緊握握把防止晃動，於系

爭車輛煞車時，始導致失去平衡而往車前方現跌倒，自難

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對此有何歸責事由。復本件經被告

聲請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進行鑑定，鑑定意見亦

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無肇事因素，原告未緊握扶手或欄

杆為肇事因素等情，此有該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考（見本

院卷第189至191頁），亦與本院認定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

並無過失等節相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就本件事故對其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之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過失

存在，則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給付678,939元及

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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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

訴之判決，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380元（第一審裁判費7,380

元、鑑定費3,000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3,000元自本判

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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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
原      告  李君男
被      告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訴訟代理人  陳郢輝
            陳俊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參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新臺幣參仟元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臺北市士林區，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1日，在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小北街路口圓環處，搭乘被告所營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上車後正準備入座之際，系爭車輛駕駛卻未等待原告坐穩，逕行啟動後，又大幅度轉彎，後猛然緊急煞車，致使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並撞擊系爭車輛內前排椅子堅硬部分（下稱本件事故），隨即趴落在地，無法動彈；經醫師診斷後，原告受有右側鎖骨骨折、右肩鎖關節半脫位等傷害，且因上揭傷害之故，原告受傷部位形狀永遠不平整，原告亦因而右手活動能力變差、容易僵硬酸痛，且手腕的位置和角度偏離正常，右手永久無法提重物；原告為治療上揭傷害，需購買活化細胞及補鈣保養品，共支出新臺幣（下同）88,939元，另需進行推拿治療，預計費用為90,000元，又原告因上揭傷害生活有諸多不便，並因本件事故受有永久性傷害，精神上亦受到極大折磨，並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語，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78,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經調閱系爭車輛車內之行車紀錄器確認，本件事故發生時，系爭車輛駕駛即訴外人王國華（下稱王國華）之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過失存在，而原告上車後，左手手提塑膠袋、右手手持雨傘及手機，並於車輛啟動後未能緊握扶桿而於車內進行移動，適逢系爭車輛行經無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且遇有行人通行，系爭車輛方停車禮讓行人先行，於此同時原告面向車尾方向站立，無法眼見車前狀況，因而發生跌倒事故，當無法歸責於系爭車輛之駕駛王國華，被告自無庸負擔賠償責任。
（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其就診時間距離本件事故發生之時，相隔近2個月期間，則原告所稱之傷勢，是否因本件事故所致，係有所疑問；又原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並無詳細醫療費用收據，且其所主張之活化細胞及補鈣保養品分用，亦未經醫囑提及，而推拿治療又非我國醫師法及醫療法所規範之醫療行為，故原告主張上開費用，當非必要。再者，原告相關主張不明，無法證明其所受損害情形為核，自無從請求精神慰撫金。
（三）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依此，駕駛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使用中所致之損害，雖負有推定過失責任，但此等推定僅是就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要件進行舉證責任之倒置，改由駕駛人就其無故意、過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故若依駕駛人於訴訟上之舉證，足認其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者，仍可免於損害賠償之責。
（二）經查，原告於上揭時地搭乘系爭車輛，因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煞車之行為，而致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3至79、83至85頁），並有被告所提之系爭車輛車內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可證，復兩造亦均未爭執原告確有因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煞車之行為摔倒等節，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然關於當時具體行車狀況，經本院當庭勘驗系爭車輛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略以：檔名「五格影片」之畫面，於播放時間（下同）00：00至00：06間，編號0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開始啟動，並繞著圓環前行，編號04畫面可見原告刷卡後往座位方向移動，並站在座位旁之走道上，且雙手拿著東西，於00：07時，編號02畫面可見大東路上有一行人突然由左至右跨越大東路，此時系爭車輛則煞車，原告則往前摔倒，系爭車輛因此停下。又檔名「單格影片」之畫面，於00：00至00：04間，原告從投幣箱走至座位旁，此時原告右手持手機及雨傘，左手則握著在座位旁邊握把，並提著一袋東西，當時原告身體仍站在走道上，僅側身欲入座，而從系爭車輛車窗可知此時系爭車輛正在行駛中，於00：05時，因系爭車輛煞車，原告側身往車前摔倒，背部撞擊零錢箱，而此時原告旁坐著1名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晃動，隨即系爭車輛完全停下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2頁），依上開勘驗結果所示，系爭車輛起駛後原告尚未坐定座位，且雙手持有物品站在走道上，並未目視系爭車輛前方動態，而此時突有行人跨越大東路，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則煞車並禮讓行人通行，此實屬正常行車操作行為，復從畫面中可見當時坐在系爭車輛內之1名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晃動之情事，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緊急煞車等節，自無相關事證佐證。而既無證據可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驟然急煞之情形，則無論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放開油門使車輛減速，甚至進而施加適當之煞車力道，毋寧是為禮讓行人之遵守交通規則行駛之正常駕駛行為，自難認有何過失可言。況市區公車因交通號誌或其他路況，行駛過程難免頻繁加速、減速，應為公眾所普遍認識，臺北市各路線公車上亦有標示「請緊握扶手，待車輛停妥再行移動」或相同意涵之警語，然原告搭乘系爭車輛時雙手持有物品，雖有握住座位旁之握把，然此時系爭車輛正在行駛，原告卻未注意車前狀況，並緊握握把防止晃動，於系爭車輛煞車時，始導致失去平衡而往車前方現跌倒，自難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對此有何歸責事由。復本件經被告聲請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進行鑑定，鑑定意見亦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無肇事因素，原告未緊握扶手或欄杆為肇事因素等情，此有該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9至191頁），亦與本院認定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並無過失等節相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就本件事故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之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過失存在，則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給付678,939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380元（第一審裁判費7,380元、鑑定費3,000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3,000元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

原      告  李君男

被      告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訴訟代理人  陳郢輝

            陳俊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參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新臺幣參

仟元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

    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臺

    北市士林區，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1日，在臺北市士林區

    大東路小北街路口圓環處，搭乘被告所營運之車牌號碼000-

    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上車後正準備

    入座之際，系爭車輛駕駛卻未等待原告坐穩，逕行啟動後，

    又大幅度轉彎，後猛然緊急煞車，致使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

    ，並撞擊系爭車輛內前排椅子堅硬部分（下稱本件事故），

    隨即趴落在地，無法動彈；經醫師診斷後，原告受有右側鎖

    骨骨折、右肩鎖關節半脫位等傷害，且因上揭傷害之故，原

    告受傷部位形狀永遠不平整，原告亦因而右手活動能力變差

    、容易僵硬酸痛，且手腕的位置和角度偏離正常，右手永久

    無法提重物；原告為治療上揭傷害，需購買活化細胞及補鈣

    保養品，共支出新臺幣（下同）88,939元，另需進行推拿治

    療，預計費用為90,000元，又原告因上揭傷害生活有諸多不

    便，並因本件事故受有永久性傷害，精神上亦受到極大折磨

    ，並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語，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78,939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遲延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經調閱系爭車輛車內之行車紀錄器確認，本件事故發生時

      ，系爭車輛駕駛即訴外人王國華（下稱王國華）之駕駛行

      為並無任何過失存在，而原告上車後，左手手提塑膠袋、

      右手手持雨傘及手機，並於車輛啟動後未能緊握扶桿而於

      車內進行移動，適逢系爭車輛行經無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且

      遇有行人通行，系爭車輛方停車禮讓行人先行，於此同時

      原告面向車尾方向站立，無法眼見車前狀況，因而發生跌

      倒事故，當無法歸責於系爭車輛之駕駛王國華，被告自無

      庸負擔賠償責任。

（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其就診時間距離本件事故發生

      之時，相隔近2個月期間，則原告所稱之傷勢，是否因本

      件事故所致，係有所疑問；又原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並

      無詳細醫療費用收據，且其所主張之活化細胞及補鈣保養

      品分用，亦未經醫囑提及，而推拿治療又非我國醫師法及

      醫療法所規範之醫療行為，故原告主張上開費用，當非必

      要。再者，原告相關主張不明，無法證明其所受損害情形

      為核，自無從請求精神慰撫金。

（三）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

      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依此，駕駛

      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使用中所致之損害，雖負有推定過失責

      任，但此等推定僅是就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要件進行舉證

      責任之倒置，改由駕駛人就其無故意、過失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故若依駕駛人於訴訟上之舉證，足認其已盡相當之

      注意義務而無過失者，仍可免於損害賠償之責。

（二）經查，原告於上揭時地搭乘系爭車輛，因系爭車輛駕駛王

      國華煞車之行為，而致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

      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現場照片在卷可參（

      見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3至7

      9、83至85頁），並有被告所提之系爭車輛車內行車紀錄

      器影像光碟可證，復兩造亦均未爭執原告確有因系爭車輛

      駕駛王國華煞車之行為摔倒等節，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

      認定。然關於當時具體行車狀況，經本院當庭勘驗系爭車

      輛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略以：檔名「五格影片

      」之畫面，於播放時間（下同）00：00至00：06間，編號

      0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開始啟動，並繞著圓環前行，編號04

      畫面可見原告刷卡後往座位方向移動，並站在座位旁之走

      道上，且雙手拿著東西，於00：07時，編號02畫面可見大

      東路上有一行人突然由左至右跨越大東路，此時系爭車輛

      則煞車，原告則往前摔倒，系爭車輛因此停下。又檔名「

      單格影片」之畫面，於00：00至00：04間，原告從投幣箱

      走至座位旁，此時原告右手持手機及雨傘，左手則握著在

      座位旁邊握把，並提著一袋東西，當時原告身體仍站在走

      道上，僅側身欲入座，而從系爭車輛車窗可知此時系爭車

      輛正在行駛中，於00：05時，因系爭車輛煞車，原告側身

      往車前摔倒，背部撞擊零錢箱，而此時原告旁坐著1名女

      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晃動，隨即系爭車輛完全停下等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2頁），依上

      開勘驗結果所示，系爭車輛起駛後原告尚未坐定座位，且

      雙手持有物品站在走道上，並未目視系爭車輛前方動態，

      而此時突有行人跨越大東路，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則煞車

      並禮讓行人通行，此實屬正常行車操作行為，復從畫面中

      可見當時坐在系爭車輛內之1名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

      晃動之情事，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緊急煞車等節，自無

      相關事證佐證。而既無證據可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驟

      然急煞之情形，則無論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放開油門使

      車輛減速，甚至進而施加適當之煞車力道，毋寧是為禮讓

      行人之遵守交通規則行駛之正常駕駛行為，自難認有何過

      失可言。況市區公車因交通號誌或其他路況，行駛過程難

      免頻繁加速、減速，應為公眾所普遍認識，臺北市各路線

      公車上亦有標示「請緊握扶手，待車輛停妥再行移動」或

      相同意涵之警語，然原告搭乘系爭車輛時雙手持有物品，

      雖有握住座位旁之握把，然此時系爭車輛正在行駛，原告

      卻未注意車前狀況，並緊握握把防止晃動，於系爭車輛煞

      車時，始導致失去平衡而往車前方現跌倒，自難認系爭車

      輛駕駛王國華對此有何歸責事由。復本件經被告聲請送臺

      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進行鑑定，鑑定意見亦認系爭車

      輛駕駛王國華無肇事因素，原告未緊握扶手或欄杆為肇事

      因素等情，此有該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

      9至191頁），亦與本院認定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並無過失

      等節相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就本件事故對其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之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過失

      存在，則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給付678,939元及

      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

    訴之判決，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380元（第一審裁判費7,380元

    、鑑定費3,000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3,000元自本判決

    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

原      告  李君男

被      告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博文

訴訟代理人  陳郢輝

            陳俊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零參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新臺幣參仟元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按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臺北市士林區，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1日，在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小北街路口圓環處，搭乘被告所營運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大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原告上車後正準備入座之際，系爭車輛駕駛卻未等待原告坐穩，逕行啟動後，又大幅度轉彎，後猛然緊急煞車，致使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並撞擊系爭車輛內前排椅子堅硬部分（下稱本件事故），隨即趴落在地，無法動彈；經醫師診斷後，原告受有右側鎖骨骨折、右肩鎖關節半脫位等傷害，且因上揭傷害之故，原告受傷部位形狀永遠不平整，原告亦因而右手活動能力變差、容易僵硬酸痛，且手腕的位置和角度偏離正常，右手永久無法提重物；原告為治療上揭傷害，需購買活化細胞及補鈣保養品，共支出新臺幣（下同）88,939元，另需進行推拿治療，預計費用為90,000元，又原告因上揭傷害生活有諸多不便，並因本件事故受有永久性傷害，精神上亦受到極大折磨，並請求精神慰撫金500,000元等語，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78,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

（一）經調閱系爭車輛車內之行車紀錄器確認，本件事故發生時，系爭車輛駕駛即訴外人王國華（下稱王國華）之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過失存在，而原告上車後，左手手提塑膠袋、右手手持雨傘及手機，並於車輛啟動後未能緊握扶桿而於車內進行移動，適逢系爭車輛行經無號誌之行人穿越道且遇有行人通行，系爭車輛方停車禮讓行人先行，於此同時原告面向車尾方向站立，無法眼見車前狀況，因而發生跌倒事故，當無法歸責於系爭車輛之駕駛王國華，被告自無庸負擔賠償責任。

（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其就診時間距離本件事故發生之時，相隔近2個月期間，則原告所稱之傷勢，是否因本件事故所致，係有所疑問；又原告僅提出診斷證明書，並無詳細醫療費用收據，且其所主張之活化細胞及補鈣保養品分用，亦未經醫囑提及，而推拿治療又非我國醫師法及醫療法所規範之醫療行為，故原告主張上開費用，當非必要。再者，原告相關主張不明，無法證明其所受損害情形為核，自無從請求精神慰撫金。

（三）聲明：1.請求駁回原告之訴；2.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依此，駕駛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使用中所致之損害，雖負有推定過失責任，但此等推定僅是就侵權行為之主觀歸責要件進行舉證責任之倒置，改由駕駛人就其無故意、過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故若依駕駛人於訴訟上之舉證，足認其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者，仍可免於損害賠償之責。

（二）經查，原告於上揭時地搭乘系爭車輛，因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煞車之行為，而致原告向車頭方向跌倒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士簡字第176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3至79、83至85頁），並有被告所提之系爭車輛車內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可證，復兩造亦均未爭執原告確有因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煞車之行為摔倒等節，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然關於當時具體行車狀況，經本院當庭勘驗系爭車輛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略以：檔名「五格影片」之畫面，於播放時間（下同）00：00至00：06間，編號02畫面可見系爭車輛開始啟動，並繞著圓環前行，編號04畫面可見原告刷卡後往座位方向移動，並站在座位旁之走道上，且雙手拿著東西，於00：07時，編號02畫面可見大東路上有一行人突然由左至右跨越大東路，此時系爭車輛則煞車，原告則往前摔倒，系爭車輛因此停下。又檔名「單格影片」之畫面，於00：00至00：04間，原告從投幣箱走至座位旁，此時原告右手持手機及雨傘，左手則握著在座位旁邊握把，並提著一袋東西，當時原告身體仍站在走道上，僅側身欲入座，而從系爭車輛車窗可知此時系爭車輛正在行駛中，於00：05時，因系爭車輛煞車，原告側身往車前摔倒，背部撞擊零錢箱，而此時原告旁坐著1名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晃動，隨即系爭車輛完全停下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2頁），依上開勘驗結果所示，系爭車輛起駛後原告尚未坐定座位，且雙手持有物品站在走道上，並未目視系爭車輛前方動態，而此時突有行人跨越大東路，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則煞車並禮讓行人通行，此實屬正常行車操作行為，復從畫面中可見當時坐在系爭車輛內之1名女子之身體並未明顯往前晃動之情事，是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係緊急煞車等節，自無相關事證佐證。而既無證據可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驟然急煞之情形，則無論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係放開油門使車輛減速，甚至進而施加適當之煞車力道，毋寧是為禮讓行人之遵守交通規則行駛之正常駕駛行為，自難認有何過失可言。況市區公車因交通號誌或其他路況，行駛過程難免頻繁加速、減速，應為公眾所普遍認識，臺北市各路線公車上亦有標示「請緊握扶手，待車輛停妥再行移動」或相同意涵之警語，然原告搭乘系爭車輛時雙手持有物品，雖有握住座位旁之握把，然此時系爭車輛正在行駛，原告卻未注意車前狀況，並緊握握把防止晃動，於系爭車輛煞車時，始導致失去平衡而往車前方現跌倒，自難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對此有何歸責事由。復本件經被告聲請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進行鑑定，鑑定意見亦認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無肇事因素，原告未緊握扶手或欄杆為肇事因素等情，此有該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89至191頁），亦與本院認定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並無過失等節相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就本件事故對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系爭車輛駕駛王國華之駕駛行為並無任何過失存在，則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行為，請求被告給付678,939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第2項。 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380元（第一審裁判費7,380元、鑑定費3,000元），由原告負擔，及其中3,000元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葛名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詹禾翊



